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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十届会议 

2011 年 5 月 16 日至 27 日，纽约 

 

  报告草稿 
 

报告员：Paimaneh Hasteh 女士 

 

  第一章 

  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B.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常设论坛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和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 

1.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收到了在其过去九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作为论坛六个任务

领域之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 131 项建议中的 62 项的执行情况。这些建议

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大型开发项目、资源开采、通讯、传统生计、数据分类和

指标的拟订。常设论坛一贯维护《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3 条和第 32 条

所述土著人民的自决权以及他们确定和制定自己发展重点和战略的权利。土著妇

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著人民要推进宣言

的有效执行，就必须消除对土著妇女的暴力行为。 

2. 常设论坛要求其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所提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以提交常设

论坛 2012 年第十一届会议。该报告应分析联合国各机构和基金、会员国和土著

人民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因素。 

3. 常设论坛祝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通过其土著和部落民族政

策，并请粮农组织采取措施在各级，特别是在国家一级执行这一政策。这些措施

包括提高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对土著人民及其组织有效开展工作的能力，并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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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伙伴关系机制。此外，常设论坛要求粮农组织让常设论坛参与拟订关于负责任

地管理土地保有权、渔业和森林的的自愿准则。此外，常设论坛请求参加世界粮

食安全委员会，并获取该委员会咨询小组成员资格。 

4. 常设论坛祝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于 2011年 2月 18日设立土著人

民论坛。这符合国际标准，特别是符合《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要求。这

也是一个良好做法的范例，值得其他联合国实体效仿。常设论坛鼓励农发基金：

(a) 积极促进土著人民组织参与国家战略和方案周期拟定工作；(b) 通过利用关

于土著人民福祉的具体指标，并促进土著人民对农发基金供资的项目进行独立评

估，改进这类项目的设计、监测和评估；(c) 加强其宣传作用，传播其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推行的土著人民发展做法。 

5. 常设论坛欢迎 2010 年 9 月由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和常设论坛秘书处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评估土著人民权利

执行情况的指标、机制和数据的技术专家会议的报告。报告为今后工作制定了重

要的原则和指导意见。常设论坛建议土著人民问题机构间支助小组，特别是劳工

组织、人权高专办和常设论坛秘书处继续工作，制订监测土著人民的状况和福祉

以及宣言执行情况的共同框架，包括确定适合当地情况的指标、可能的数据来源

和与相关机制的联系。这项工作应采取与其他有关机构合作的方式进行，并确保

充分征求土著人民的意见和让他们充分参与。 

6. 常设论坛要求常设论坛成员 Paimaneh Hasteh 和 Kanyinke Sena 开展一项关

于通过尊重公认面临危险的土著人民的语言和文化做法，以更包容的方式让土著

人民参与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的研究，以提交 2013 年常设论坛第十二届会议。 

7. 常设论坛建议机构间支助小组编制一个案例研究数据库，显示会员国和土著

青年权利问题组织的宣言执行进展情况。 

环境 

8. 环境是常设论坛六个实质性任务领域之一，涉及土地权、土地使用、自然资

源、水、海洋、湿地、渔业、气候变化、森林、荒漠化、污染、传统知识以及获

取和惠益分享等一系列问题。《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也在若干条款中提到

环境问题，特别是有关土地、领土和资源的问题。第 25 至 32 条列举了土著人民

在保持和加强他们同土地、领土和资源的精神联系方面的权利，包括拥有、开发

和控制自己的土地的权利，养护和保护其土地的环境和生产能力的权利，决定其

土地的开发的权利，以及保持、掌管、保护和发展其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动植

物群特性的知识的权利。 

9. 常设论坛赞同关于土著人民与森林的国际专家组会议的报告和建议(见

E/C.19/2011/5)，并重申以下两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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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国应认可土著人民的森林权，并审查和修正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和关于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包括森林权)的其他国际标准不一致

的法律。这包括土著人民关于土地和资源权利的习惯法以及充分参与决策过程的

权利。 

11. 人权高专办、常设论坛秘书处、劳工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有关联合国

实体(包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应着眼于更多地了解土著人民根本的实质性土地

权，需要让实质性权利高于程序性权利。这些机构应分析如何从与土著土地财产

权有关的国际人权标准角度来理解国内产权制度中通常包含的强度和排他性标

准。 

12. 常设论坛呼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缔约国建立一个机制，以促

进土著人民参与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对话的所有方面。 

13. 常设论坛欢迎关于根据常设论坛在其第二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拟订的关于

确保尊重土著和当地社区有关养护和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文化和知识遗产

的行为道德守则的通过，并请各缔约方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所有从事土著社

区工作的有关方面，将守则用于进行研究、获取、使用、交流和管理传统知识信

息。 

14. 常设论坛欢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关于传统知识的另外两项指

标：(a) 传统土著领土的土地用途转变和土地保有权现状和趋势，(b) 地方社区

与传统职业的现状和趋势，以补充已通过的传统语言现状和趋势指标。常设论坛

敦促公约秘书处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劳工组织、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国际土地联盟开展合作，以全面运用这些指标。 

15. 常设论坛决定指定 Kanyinke Sena 和 Bertie Xavier 进行一项关于土著人民

的权利与降低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降排＋)相关项目的保障措施的

评估/报告/研究，并向 2013 年常设论坛第十二届会议报告。 

16. 许多土著代表提出关于气候变化对其社区的不利影响的涉及具体区域的关

切问题。因此，常设论坛将研究是否有可能由适当的联合国实体进行关于气候变

化对土著民族、人民和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的评估、研究和审查。例如，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可以开展一项关于非洲地区气候变化与荒漠化的

研究。 

17. 常设论坛确认，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8 条，土著人民有权

参与决策，因此必须建立土著人民充分和有效参与的机制和程序。常设论坛重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

物多样性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应促进土著人民参与各自的

工作。 



E/C.19/2011/L.2  
 

11-35114 (C)4 
 

18. 常设论坛注意到向 2011 年 5 月在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报告的

关于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和工业发展的累积影响的信息，并决定指定常设论坛成员

Anna Naykanchina 进行一项关于土地用途转变和气候变化对土著驯鹿牧民的生

计和土地管理的影响(包括在文化上经过调整的土著土地使用的标准)的研究，拟

提交常设论坛 2012 年第十一届会议。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19. 一般认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是指，在不受胁迫、恐吓或操纵的情

况下表示同意(自由)；充分提前在最终批准和执行活动前征求同意(事先)；在了

解有关活动或决定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表示同意(知情)；由有关土著人民

的合法代表给予同意。 

20.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下列方面明确肯定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土著人民迁离其土地或领土(第 10 条)；补偿被侵占的土著文化、知识、宗教和

精神财产(第 11 条第 2 款)；在通过和实施可能影响土著人民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之前征求同意(第 19 条)；补偿未经土著人民同意剥夺的土地或资源(第 28 条第 1

款)；在其领土处置有害物质(第 29 条第 2 款)；以及在批准影响到土著人民土地

或领土和其他资源的项目以前征得这种同意(第 32 条第 2 款)。 

21. 作为自决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土著人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利也关系

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所述情形以外一系列广泛的其他情形。这种同意

对于充分实现土著人民的权利至关重要，必须依据当代国际人权法进行解释和理

解，并在与土著人民缔结了条约、协议和其他建设性安排的国家确认为一项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义务。在这方面，常设论坛强烈反对任何破坏土著人民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的企图。此外，常设论坛确认，不得以“协商”概念取代

或削弱土著人民这种同意权利。 

22. 鉴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确认和肯定了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的权利，这就产生了这项权利的执行问题。考虑到这一重要关切，常设论坛

已决定优先考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常设论坛

将研究是否可以拟定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实施准则。常设论坛将努力与专门

负责处理土著人民人权问题的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和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

报告员合作，共同开展这项工作。这一举措以及下文所述举措完全符合《联合国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38 条、第 41 条和第 42 条。 

23. 常设论坛还注意到土著人民的一些发言，他们对采掘业和其他一些大型和小

型开发活动否定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利感到震惊。因此，常设论坛建

议各国和国际金融和援助机构系统监测、评估、评价和报告在有关土著人民的土

地、领土和资源问题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怎样得到或未得到承认和执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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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鉴于土著人民各方面人权问题(包括传统知识和确保沟通、信息交流和计划

制定的文化上适当的程序)的重要性，常设论坛呼吁所有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机

构执行有关政策、程序和机制，以根据国际公约的共同第 1 条(其中提及对自然

资源的永久主权)所反映的自决权，确保土著人民享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

权利。 

25. 常设论坛敦促世界遗产委员会，如不能确保已充分征求有关土著人民的意

见，让他们充分参与，并已获得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即推迟所有提名

土著领土上遗址的工作。世界遗产地的列名应遵循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

不得损害土著人民进行诸如种植、捕鱼和狩猎等经济生产活动的能力以及他们自

由追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常设论坛呼吁世界遗产委员会修改其业

务准则，以确保《世界遗产公约》的执行完全符合《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并请该委员会为此召开一个土著问题专家工作组会议。 

 

 


